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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FORENZIA ENTERPRISE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之

業務營運之最新情況

茲提述奧瑪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有關本公司建議收購目標

公司之60%股權之公告（「該公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四日有關收購事項之公告

（「收購事項公告」）、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有關完成買賣目標公司之60%股權

之公告（「完成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有關目標集團之業務營運狀況之

公告（「更新公告」）。除非文義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收購事項公告、完

成公告及更新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目標集團之現狀

本公司欣然宣佈營運商於瓦努阿圖已完成設備交付及安裝。Chartreuse已向監管方提交

若干必需文件及資料，以供其審閱有關批准目標集團開始交易之授權。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目標集團之業務營運狀況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奧瑪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吳文新

香港，二零一五年七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吳文新先生（主席兼行政總裁）及吳慧儀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以及楊

佩嫻女士、李志輝先生及施念慈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 僅供識別


